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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太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累

计质押股份数量（含本次）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%，请投资者注意相

关风险。

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今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公司短信通知，获悉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太华投资”）将其持有的公司9,000,000股股份办理了证券质押，公

司已向太华投资发函询证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

1、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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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（1）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相关登

记手续；（2）“占其所持股份比例”计算分母为本次质押之前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

的公司股份数量，即19,583,700股。

2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

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太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

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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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说明

1、股东基本情况

（1）名称：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（2）企业性质：私营企业

（3）注册地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219号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段晋华

（5）注册资本：200万元

（6）经营范围： 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项目、能源项目、房地产项目、高新技

术开发项目投资（不含金融类业务）；农林种植（不含种子种苗）。（以上项目

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（7）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

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，太华投资的资产总额为1.18亿元，总负债额为1.20亿

元；2024年度营业收入0元，净利润为-0.15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为-0.48万元；资产负债率为101.69%、流动比率为85%、速动比率为85%、现金/

流动负债比率为0.005%。

截止到2025年9月30日，太华投资的资产总额为1.18亿元，总负债额为1.20亿

元；2024年度营业收入0元，净利润为 -0.01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

为8.89万元；资产负债率为101.69%、流动比率为85%、速动比率为85%、现金/流

动负债比率为0.8%。

（8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太华投资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0亿元，未来半年内

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0亿元，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

及金额，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，不存在偿债风险。

2、太华投资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途是用于补充其自身流动资金，还款来源为

自筹资金。

3、太华投资股份质押融资，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的资金需求。截至本公告披露

日，太华投资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。根据二级市场股

价走势，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，太华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物、追加

保证金、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。

4、最近一年又一期，太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未发生资金往来、关联

交易、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，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5、太华投资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无关。

6、太华投资未来半年内和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都为1800万股、占

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1.91%、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.57%、对应融资余额3500万，

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，资金偿付能力良好。

7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太华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

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8、太华投资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，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太华投资股份质押及质押风险情况，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

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》；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；

3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持股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

名单》；

4、公司出具的《关于股份质押事项的询证函》；



5、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关于股份质押事项的回复函》；

6、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广州万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质押合

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11月4日


